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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共建“国家级法学教育实践基地”隆重揭牌 

李少平院长、王广谦校长出席签约揭牌仪式并担任基地联席主任

[发表时间]：2012-08-03 [来源]：法学院  [浏览次数]： 

    7月31日，中央财经大学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共建“国家级法学教育实践基地”签约、揭牌仪式在天津市高

级人民法院隆重举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李少平，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出席签约、揭牌仪

式，亲自签署共建协议并为基地揭牌。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倪海东，法学院院长郭锋，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政

治部主任辛凤仁参加了签约揭牌仪式。 

签约仪式现场 



签署共建协议 

基地揭牌 

    建立“中央财经大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国家级法学教育实践基地”，是我校获教育部批准成为“法学教育

实践基地”后，经法学院提议、学校研究，并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领导协商沟通后共同决定的。是双方贯彻落实

《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人民法院与法

学院的双向交流机制指导意见》和《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的重要举措。基地将致力于促进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的紧密结合，实现学校和法院优势互

补、相互促进，为国家培养造就卓越法律人才。 

    李少平院长指出，双方合作共建的基地是科学发展、改革创新的产物，适应了党和国家的新形势、新任务对法

律人才教育培养新要求的客观需要，是审判机关和专业院校的良性互动，是审判实践与智力支持的有益探索，有助

于实现大学与法院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探索、完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将采取有效

措施，充分利用自身司法资源条件，支持学生实习、庭审观摩、模拟法庭等实践教学活动以及疑难案例研究、司法

解释论证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实现司法资源共享共用，为国家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弘扬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作出应有的贡献。李少平院长表示，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独特地位，天津高院锐意进取的态度和改革创新

的积淀，将有利于基地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与此同时，市高级人民法院将充分利用中央财经大学的学科优势、法

学理论优势，更新法官的法律知识和司法观念，提升办案质量和公信力。 

李少平院长讲话 

    王广谦校长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给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教育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向为我校法学人才培养倾

注了大量心血的天津法院系统领导、法官致以敬意。王校长指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学科的建设和学生培养，在社

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适应了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为国家培养人才的

需要。此次双方共同建设法学实践基地，标志着高校和法院在培养卓越法律人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程

上，共同携手负担起光荣的使命。王校长表示，我校将全力支持该项工作，切实落实相关配套措施，保证基地建设

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将汇聚学术力量和相关资源，为天津高院的业务活动提供智力支持和学术保障。希望在双方的

共同努力下，以实践基地为载体和依托，进一步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程体系、推进合作研究与科研成果共

享、创新干部队伍交流培养机制。 

王广谦校长讲话 



    郭锋院长介绍了国家有关部门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的要求，回顾了法学院和天津

市高级人民合作的历史，表示将按照教育部、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的部署，认真落实实践基地建设。天津高院政

治部副主任杨达志报告了天津高院筹备建设实践基地的情况和对各级法院提出的工作要求，介绍了为正在法院进行

暑期实习的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安排实习岗位和指导教师的情况。 

    根据双方本次签署的《中央财经大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国家级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共建协议》，决定在

2009年7月双方合作共建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我校与天津高院业已存在的合作关系，按照教育部、中央政法

委确定的“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模式，合作共建“中央财经大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国家级法学教育实

践基地”。为确保基地建设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天津高院和中央财经大学协商确定了共管共建的组织管理机构，

基地主任由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少平共同担任。执行主任由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院长郭锋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辛凤仁共同担任。基地主任负责决定重大问题并就决策方案提供咨询建

议。执行主任负责制定实施实践方案、决定实践基地的一般问题。 

    长期以来，中央财经大学的法学教育始终坚持以“实践教学”为特色，将法学实践教学作为培养“适合社会需

要的复合型、应用性、国际化高素质人才法律人才”的重要环节。“中央财经大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国家级

法学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是多年来我校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合作的进一步加强、深化和提升。早在2009年，我

校法学院即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始了一系列合作共建。合作内容包括派遣学生开展专业实习、合作进行课题研

究和业务培训、互派法官和教师进行人员交流等。目前，中央财经大学24名法学院学生正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和

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实习。双方围绕实践基地的其他合作项目正在进一步研究和展开。 

    签字揭牌仪式后，李少平院长陪同王广谦校长一行参观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电子指挥管理系统、诉讼服务中

心以及天津市高院法院文化建设的成果。两位领导还就进一步开展实践基地建设进行了交流，并就校院双方的深入

合作交换了意见。 

参观天津高院成就展 

    参加本次签约揭牌仪式的还有法学院院长助理尹飞，法学院实践教学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小平、副主任李伟，法

学院校外导师代表邵学、校内导师代表刘燕；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杨达志以及各业务庭负责人，天津

市三级法院法官代表；法学院在津实习全体学生。仪式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辛凤仁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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